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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重要提示 

1.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全国股份转

让系统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或www.neeq.cc）的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方传松、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沈柏川及会计机构负责人曹丹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

真实、准确、完整。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审议本次年度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1.4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1.5 公司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  方飞 

电话 0571-82790693 

传真 0571-82795555 

电子邮箱 287483603@qq.com 

公司网址 www.jn-motor.com.cn 

联系地址 杭州市萧山区衙前镇衙南路 298 号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平台的网址 www.neeq.com.cn 

公司年度报告备置地 董事会办公室 

 

 

 

 

 

 

 

 

 

 

 

 

 

 



二. 主要财务数据、股本结构及股东情况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本期期末 上年期末 增减比例% 

资产总计 132,909,417.96 149,844,818.10 -11.9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04,477,815.24 98,861,703.88 5.6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 

3.78 3.71 
1.89%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21.39% 34.02% - 

资产负债率%（合并） - - - 

  本期 上年同期 增减比例% 

营业收入 73,657,583.45 114,510,915.86 -35.68%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84,266.00 14,163,707.42 -128.84%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5,214,847.05 13,334,738.17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55,390.59 16,289,744.24 -81.8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依

据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计算） 

-3.95% 14.94%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归

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计算） 

-5.05% 14.06% -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5 0.53 -128.30% 

 

2.2 普通股股本结构 

单位：股 

股份性质 
期初 本期 

变动 

期末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无限售

条件股

份 

无限售股份总数 8,421,660 31.59% 1,004,000 9,425,660 34.08%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3,734,561 14.01% 0 3,734,561 13.50% 

      董事、监事、高管 2,343,548 8.79% 0 2,343,548 8.47% 

      核心员工 - - - - - 

有限售

条件股

份 

有限售股份总数 18,234,340 68.41% 0 18,234,340 65.92% 

其中：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11,203,684 42.03% 0 11,203,684 40.51% 

      董事、监事、高管 7,030,656 26.38% 0 7,030,656 25.42% 

      核心员工 - - - - - 

     总股本 26,656,000 - 1,004,000 27,660,000 - 

     普通股股东人数 7 

 

2.3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期初持股

数 
持股变动 期末持股数 

期末持 

股比例% 

期末持有

限售股份

数量 

期末持有无

限售股份数

量 

1 方传松 14,938,245 0 14,938,245 54.0067% 11,203,684 3,734,561 

2 韩潮军 2,343,551 0 2,343,551 8.4727% 1,757,664 585,887 

3 张岳根 2,343,551 0 2,343,551 8.4727% 1,757,664 585,887 

4 沈柏川 2,343,551 0 2,343,551 8.4727% 1,757,664 585,887 

5 施志龙 2,343,551 0 2,343,551 8.4727% 1,757,664 585,887 

6 方志贤 2,343,551 0 2,343,551 8.4727% 0 2,343,551 

7 朱水虎 0 1,004,000 1,004,000 3.6298% 0 1,004,000 

合计 26,656,000 1,004,000 27,660,000 100% 18,234,340 9,425,660 

普通股前十名股东间相互关系说明： 

    前十名股东之间无关联关系。 

 

 

 

 

 

 

 

 

 

 

 

 

 

 

 

 

 

 

 

 

 

 

 

 

 

 

 

 



三.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3.1 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或重大会计差错更正 

√适用 □不适用  

（1）会计政策变更 

①《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第一条和第三条 

财政部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5 号》（以下简称“解释 15 号”）。根据

解释 15 号： 

A、本公司拟将固定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前或者研发过程中产出的产品或副产品对外销售的，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等规定，对试运行销售相关

的收入和成本分别进行会计处理，计入当期损益，不再将试运行销售相关收入抵销相关成本后的净额冲

减固定资产成本或者研发支出，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财务报表无重

大影响。 

B、本公司在判断合同是否为亏损合同时所考虑的“履行合同的成本”，不仅包括履行合同的增量成本

（直接人工、直接材料等），还包括与履行合同直接相关的其他成本的分摊金额（用于履行合同的固定

资产的折旧费用分摊金额等），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财务报表无重

大影响。 

②《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 

财政部于 2022 年 12 月 13 日发布了《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6 号》（以下简称“解释 16 号”）。根据解释

16 号： 

A、对于不是企业合并、交易发生时既不影响会计利润也不影响应纳税所得额（或可抵扣亏损）、

且初始确认的资产和负债导致产生等额应纳税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的单项交易，不再豁免初

始确认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本公司对该类交易因资产和负债的初始确认所产生的应纳税

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在交易发生时分别确认相应的递延所得税负债和递延所得税资产。根

据解释 16 号的规定允许，本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 日提前执行上述规定，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财

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B、本公司作为分类为权益工具的金融工具的发行方，如对此类金融工具确认的相关股利支出按照

税收政策规定在企业所得税税前扣除的，则本公司在确认应付股利时，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产

生损益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当期损益；对于所分配的利润来源于以前确认在所有者

权益中的交易或事项，该股利的所得税影响计入所有者权益项目，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上述会

计政策变更对本公司财务报表无重大影响。 

（2）会计估计变更 

无。 

 

3.2 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情况 

□会计政策变更 □会计差错更正 □其他原因 请填写具体原因√不适用  

 

3.3 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化情况 

□适用 √不适用  

 

3.4 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的说明 

□适用 √不适用  


